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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关税、盐税、统税

为主体的间接税税制体系。囿于战争赔款、军费开

支、官僚腐败等诸多原因，政府的财政收支始终处于

不平衡态势，财政赤字压力巨大。为了缓解财政困

宥，应对财政危机，清政府试图从根本上改革税制，

以此扩增税源。直接税的引入，一定程度上有助于

近代国家税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发展。但限于国内

政令不一，以及厘金、子口税等“恶税”尚未根除，致

使筹办新税的设想，屡遭工商业者及地方社会的不

满和抵制，大多无疾而终。随着抗日战争局势日紧，

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再次整饬财政，推行新税，以缓

解财政危机。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南京国民政府前期

推行的税制改革，尤其是所得税开征的原因、过程及

影响。

一、税源不足：关税锐减与财政危机

(一)关税自主权的收复

1843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慑于列强淫

威，被迫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及其《附粘善后条款》，

规定中国关税应由中英双方“议定”，税率为“值百抽

五”。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和关税税则体系被列强所

褫夺，逐步由“自主关税(National Tariffs)”变为“协定

关税(Agreement Tariffs)”。此后，清政府数次向列强

赔款、借款，均以关税作抵押，关税管理权被列强所

掌控。

辛亥革命后，列强惟恐在华权益遭受损害，借口

中国政局不稳，提出海关应保持中立，遂强令将海关

收支权委于英国人控制的总税务司署理，借以保护

“债权国”利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委于列

强权势，基本承认了清政府与列强所订立的一系列

不平等条约，海关税率仍旧维持不变。北洋政府时

期，国内政局动荡、派系林立，军阀混战，英、美等列

强趁乱成立海关联合委员会，决定由总税务司代收

关税，并擅自决定将关税进项悉数存入英美在华设

立的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等洋行。至此，中国关税

的收支权、管理权、保管权，尽数落入列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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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强烈要求废止“协定关税”，收复关税自主权。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终结，中国作为战胜

国，给解决关税问题提供了契机，冀望在巴黎和会上

取得列强谅解，以收复关税自主权。国内社会各界

也群情激昂，纷纷致电北洋政府的和谈代表，务必把

握机会，重新厘定关税税则。此时，北洋政府也积极

联络各国驻华公使团商洽，决定在上海成立“修改进

口税则委员会”，明确以 1912年至 1916年的上海物

价为基准，着手“调查货价，酌定标准”，确立新的关

税税则。1918年 1月 15日，中国与英、美、法、日、俄

等13国在上海举行修改关税会议，并展开旷日持久

的谈判，各方约定可对中国海关进口税则逐一修

订。但这一方案还未付诸实施，就在巴黎和会上被

束之高阁了。中国政府提出的撤销治外法权、恢复

关税自主、厘定关税税则等正义诉求，均被列强置若

罔闻。

1922年，北洋政府经过妥协和让步，在华盛顿会

议上与美、比、英、法、意、日、荷、葡等八国签订了《中

国税则修订协议书》，规定“1918年12月19日上海税

则修订委员会制定之中国进口关税表立即予以修

订”，并承诺“以使中国为一方之若干商务条约所规

定之税率，切实相当于值百抽五”。①另外，各国约定

允诺中国在正课的基础上，增加 2.5％的附加税，同

时责令北洋政府在适当时机裁汰厘金，将输入税税

率调增为 12.5％。1925年 10月，北洋政府邀集美、

英、日、法、意、荷等六国在北京举行关税特别会议。

历经数轮博弈，各国最终承诺于1929年1月1日在中

国实现关税自主，解除协定关税。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急于对外展现新政

府“独立自主”的形象，遂于 7月 20日对外通告中国

已“关税自主”，并宣布于 9月 1日起对内裁汰厘金。

1928年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定税则委员会”，着

手订立章程，委令由国定税则委员会专司编订和修

改税则事宜，以及处置涉税事项。

(二)关税收入的减少

近代以来，关税始终是政府主要的财政支柱。

然而“关税自主”后，并没有带来关税收入的增加。

1930年起，进出口关税税率逐年呈递增态势，但进出

口关税收入却始终徘徊不前，并没有带来预期增长，

详见表1。
关税收入增长乏力的诱因很多，主要在于：一是

日本侵略战争的持续扩大，致使税源持续萎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攫取了我国的东北三

省，后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致使东北海关尽数落

入日本人的掌控之中。1932年，日本悍然发动“一二

八”事变，对工业重镇上海实施军事袭击，使得上海

的工商业遭受巨大损失。1935年，日本又公然违背

《塘沽停战协定》，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致使天津、唐

山、秦皇岛等重要海港被日本人所操控，南京国民政

府的税源持续萎缩。二是走私的猖獗与泛滥，致使

税基不断侵蚀。1935年12月，日本扶植殷汝耕成立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然放纵走私活动。1936年 5
月 5日，热河的北戴河(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境内)，大
小船只停泊于海湾之中，商贩已是旁落无人之境，公

开将货物装卸至小船，然后送至岸边。海滩边的运

输场景，与天津的商品交易市场一样繁华。以至于

感叹“这再也称不上是走私，只能算是自由贸易。一

个走私贩应答到，‘随便你要什么，除了大象之外，什

么都有’”。②由此窥见，商贩走私在沿海地区已十分

猖獗，从而造成政府的关税收入锐减。

(三)整理政府内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受战事影响，以关税、

盐税、统税为支柱的税源财匮力绌。为了挽救已在

崩溃边缘的财政危局，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启动紧

缩财政计划，号召“削减政府一切与当前无关的费

用”，③整顿财政已迫在眉睫，首要的突破口就是整理

内债。发行内债一直以来是国民政府缓解财政困局

的主要手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蒋介石就通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61页。

表1 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进出口关税收入 单位：百万元

年份

进口

出口

1927
3.5
2.8

1928
3.9
2.7

1929
—

—

1930
10.4
4.0

1931
14.1
3.4

1932
14.5
3.5

1933
19.7
3.8

1934
25.3
4.6

1935
27.2
3.6

1936
27.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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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胁迫利诱等手段，强迫江浙财阀认购政府发行的

债券，以此获取政府的庇佑。然而，缘于政府从未建

立有效的财政预算机制，以至于发行的债券往往无

法按期兑付，政府公信力不断透支。1932年2月，在

宋子文的主持下，南京国民政府着手实施整理内债

计划，主要涵盖4项举措：一是明确规定整理债券的

范围，即主要针对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作为信誉担

保的债券标的物，凡地方政府或行业协会发行之债

券概不在整理范畴。二是明确债券偿还的来源，主

要每月从关余项下拨出 860万元，作为偿付本息基

金，发行之所有债券，均以关税作保。三是设立国债

基金管理委员会，加强资金监管，监督债券发行。四

是延长偿还期限，除金融长期国债的偿还期限和年

息(2.5厘)不变外，其余债券的偿还期限均延展一倍，

年息改为6厘。④

南京国民政府偿还内债的基金来源，主要仰赖

于关税收入。然而，关税收入并非尽数归入国库，首

先需清偿庚子赔款及向各国所借之外债本息，所剩

关余方用于清偿内债。即便如此，自1931年起，中国

的关税收入逐年递减，1935年的对外贸易总额创历

史新低，进而影响关税收益。有关情况详见表2。
关余的短缺，严重影响内债偿还基金。仅 1935

年7月至12月间，内债偿还基金的关税收入，每月亏

缺400余万元，财政收支亏缺1.5亿元，全年财政赤字

高达 3亿元，“内债本息基金平均每月短少约 400万
元，悉由政府临时筹垫足额”。⑤当时，南京国民政府

一共发行了5种债券，详见表3。
上述 5种债券，政府均以各种理由，宣布延期偿

还。为了重整政府信力，财政部推行了周详的整理

方案：

1929年 6月发行的“民国十八年关税库券”，改

由1936年统一公债换发，年息6厘，自换发之日起12
年还清。

1930 年 8 月发行的“民国十九年关税短期库

券”，改由1936年统一公债换发，周息6厘，自换发之

日起12年还清。

1931 年 4 月发行的“民国二十年关税短期库

券”，改由1936年统一公债换发，周息6厘，自换发之

日起18年还清。

1933年10月发行的“民国二十二年关税库券”，

改由1936年统一公债换发，周息6厘，自换发之日起

24年还清。

1934年 1月发行的“民国二十三年关税库券”，

改由 1935年发行的“民国二十三年关税公债”换回

5000万元，另由 1936年统一公债换回 5000万元，周

息6厘，自换发之日起15年还清。

作为最大的持券股东江浙财阀，为了维系自身

权益，联合成立了“持券人会”。持券人会一方面委

于政府压力，表示要以“国难牺牲个人利益，竭诚拥

护”；另一方面，通过舆论攻势，要求政府按期足量偿

还积欠的债务，并彻底整顿财政，以期早日公之于

众。同时，他们还向政府呼吁，务必力行节俭，确立

资料来源：郑友揆，程麟荪：《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1840-1948)》，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页。

表2 1931-1935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及指数情况 单位：百万海关两

年份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净进口额
1433
1049
864
661
590

净出口额
909
493
593
344
370

入超额
524
556
471
317
220

贸易总额指数(1913=100)
240.7
158.4
129.1
103.2
98.6

表3 1929-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债券情况 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处编《立法专刊：关税库券条例(第一辑)》，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版，第173页。

发行时间
1929年6月
1930年8月
1931年4月
1933年10月
1934年1月

类型
民国十八年关税库券

民国十九年关税短期库券
民国二十年关税短期库券
民国二十二年关税库券
民国二十三年关税库券

金额
4000
8000
8000
10000
10000

利息
月息7厘，按九八实收
月息8厘，九八折扣
月息8厘，九八折扣
月息5厘，九八折扣
月息5厘，九八折扣

原定偿还时间
1934年7月偿还本息
1935年5月偿还本息
1936年偿还本息
1936年偿还本息
1935年偿还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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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政预算，不可稍有纵越，“政府不得再向各商

业团体，举借任何以发动内战或弥补政费为目的的

借款”。⑥

(四)另辟财源

政府弥补财政赤字，大抵可以通过增加税收、举

借外债、发行内债和超发纸币等方式解决。就增加

税收而言，孔祥熙积极扩增税源，宣布将从 1933年

12月起，对米麦征收进口关税。⑦然而，囿于关税始

终处于英、美等列强的把持之下，冀望通过变更关税

税率，实现税收增长的空间十分局促。况且，提升关

税税率，不仅牵扯到外交问题，而且势必引发商贩走

私猖獗，并非解决良策。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与英、美等国筹商借款事

宜，但因日本从中作梗、肆意阻挠，最终未能达成借

款协议，举借外债也是困难重重。举借内债，则因关

余担保锐减、政府信誉受挫，使得新债发行难度加

大。倘若持续超额发行纸币，更会引发通货膨胀、币

制混乱，诱发经济危机。因此，改革税制、开增新税，

就显得势在必行。

二、新增税源：所得税的引介与开征

(一)所得税的引介

所得税肇起于英国。1798年，英国政府为了应

对与拿破仑战争所需的巨额军费开支，开始向国内

的有产阶级开征所得税。所得税，又名入息税、收益

税，是国家对法人、公民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一定期限

内的各种所得征收的税收。所得税主要在收入分配

环节进行征收，遵循公平、普遍的征收原则，具有公

平税负、调节收入、平均社会财富、引导资金流向等

作用，被经济学家誉为“社会内在的稳定器”。

晚清之际，政府财政支出日益扩大，除了既有的

行政开支外，还新增对外赔款、军费开支、外债本息，

以及各项建设等。清政府筹措不力，迫于无奈，决定

尝试引入西方的新税种，如营业税、印花税、烟酒税、

所得税等。1910年，清政府拟定了《所得税章程草

案》，预备来年开征实施。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与

清政府的垮台，使得这一设想终未付诸实施。

民国以后，财政部门力主增开新税源。1914年1
月11日，北洋政府财政部颁布了《所得税征收条例》，

共计27条。这一条例仿照日本租税法，征收措施较

为完备，但征税范围过于宽广，稽征手续烦琐。况且，

北洋政府尚未建立专门的征收机构，培育专业的稽征

人才，导致该条例形同虚设，无法实施。鉴于此，北

洋政府财政部筹商，决定分期、分步骤实行征收。

1915年 8月 9日，北洋政府财政部几经谋划，对

外公布了所得税开征的第一期实施细则，决定率先

面向公职人员及部分工商业者征收。但因各方阻力

较大，不得不宣布暂缓征收。1920年，北洋政府财政

部组建所得税筹备处。为了积累经验，便于在全国

推广实施，北洋政府决定在京试点，面向公职人员开

征“官俸所得税”。翌年，北洋政府刊布了所得税征

收细则及税目，并委令孔祥榕组建全国所得税处，主

持开征前的筹备工作。然而，仅过一年，因形势变

化，全国所得税处又尽行裁汰。

北洋政府之所以裁撤全国所得税处，主要基于

三个原因：一是因征收范围有限，全年所得税收入仅

有 10310.67元，“其数太微于国无补，因而未能贯彻

下去，卒致无形停止”。⑧二是政府在未修订旧税之

时，又开征新税，招致地方士绅和商民的一致反对。

三是始终未开展所得税的税源普查，且缺乏必备的

稽征人才和技术手段，开征的先决条件尚不成熟。

1920年，直隶、吉林、山东等地团体联名向北洋

政府请愿，呼吁停征所得税，认为所得税尽管在欧美

诸国成功实施，但中国税率繁杂，民众苛税沉重。倘

若决意实施，必须免除既有杂赋，否则“税上加税，民

力几何，焉能胜此”⑨。随后，北京的全国学联倡议各

省商会联袂请愿，表示厘金尚未废止，再行新税，势

必将陷百姓于囹圄之中，故决不可开征新税。随后，

全国商会响应号召，呈请北洋政府缓办所得税，并提

出7项具体理由，明确表示“须于一切恶税废止并实

行保护工商政策时”，⑩方可考量施行。

(二)所得税的征收准备

尽管晚清和北洋政府，已屡次申饬要开征所得

税，然终因时局动荡、商民反对、条件不成熟等诸多

原因，均偃旗息鼓。为了悬解财政困宥，南京国民政

府不得不再次考虑开征所得税。

对日本肆意扩大的侵略行径，对内需应对内战及

自然灾害，其大宗开支的军费和债务两项占实际支出

的80％以上，因此，构筑战时税制体系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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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力行裁厘，与之相关的捐

税也尽行裁汰。各地主要税源尽失，作为抵补的营业

税，又因税源不足，引发地方财政困宥，“当局急不暇

择，于是苛杂、附加、此兴彼伏，揆厥原因，虽非一端，

而人民负担过重，实为重大关系，政府力谋挽救。”

南京国民政府委令财政部赋税司，研究开征所

得税各项准备事宜，并对地方稽征机构进行监督和

指导。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委任赋税司高

秉坊主持所得税开征工作。1934年 5月，南京国民

政府财政部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这次会议明

确了4项具体改革目标：一是厘清税赋体系，确立各

省(市)预算计划及标准。二是改革税制体系，废除各

地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三是创建以直接税为基础

的良税体系。四是改进税务征收及管理体系。

借着“整理内债”的契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

赋税司提出了较为完备的整顿地方捐税议案，随后

成立了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该委员会借鉴日本租

税法案，论证在国内开征所得税的条件已然成熟，应

当借机改革税制，尽快“在财政史上打开一个新局

面”。不久，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就拟定了《所得税

暂行条例草案》，并于1935年5月报请国民党中央政

治委员会审议通过。1936年初，南京国民政府财政

部拟定了《征收所得税原则》，共计 8项。7月，又制

定了《所得税征收暂行条例》，共计22条。经南京国

民政府明诰，并对外公布实施。

(三)所得税的征收方案

遵照《所得税征收暂行条例》，征收工作采取分

类分期实施的方法。第一类是开征营利事业所得，

从 1937年 1月 1日起征收。第二类是开征公务人员

薪给报酬所得，从 1936年 10月 1日起征收。第三类

是开征公债及存款利息所得，从 1936年 10月 1日起

征收。各项征收的具体方案，详见表4—表6：

征税范围

免税范围

税率

计税方法

凡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及其他靠薪俸为生者
甲 .每月平均不及三十几者
乙 .军警官佐士兵公务员因伤亡之恤金
丙 .小学教员之薪金
丁 .残废者及无力生活者之抚恤金养老金赡养金

每月平均所得超过额
超过60-100
100-200
200-300
300-400
400-500
500-600
600-700
700-800
800以上

按月平均计算

超过额+无课税率
1角
2角
3角
4角
6角
8角
一元

一元二角
每超过100元，超过额每10元增加2角

注：上述款项自1936年10月1日起征收。

表5 第二类：薪给报酬所得 单位：元

注：上述款项自1937年1月1日起征收。

表4 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 单位：元

征税范围

免税范围

税率

计税方法

甲 .公司商号行栈工厂或个人资本在2000元以上者
乙 .官商合办者
丙 .属于一时者
不以营利为目的之法人所得

所得合资本实额
5％～10％
10％～15％
15％～20％
20％～25％
25％以上

以纯益额计算课税

税率
30‰
40‰
60‰
80‰
100‰

备注

第一类丙项所得，不能依资本
额计算者，依其所得额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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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方案设计，三类计税方法各不相一。但征

收依据均按照扣缴所得税人员或自缴所得税人员的

报告为凭据，然后再由主管征收机关审查复核。

(四)所得税事务处的建立

所得税征收方案确立后，亟须组建征收机构。

1936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设立直接税筹

备处，着手开展征收工作，“拟定所得税施行细则，呈

经行政院通过，与所得税暂行条例同日施行。”按照

计划，所得税的征收工作分为三个时期，大抵从1936
年 10月至 1937年 6月。第一个时期为局部开征期，

迄于 1936年 10月，止于 12月，主要征收公职人员的

薪给报酬，以及中央和地方发行的公债利息。这两

项税收的征收工作相对简便，税源也较为固定。第

二个时期为全面开征期，迄于1937年1月，止于3月，

主要是督促全国一致实施，除边远地区可延缓征收

外，其余省(市)均应遵照财政部要求，尽快建立所得

税办事处。第三个时期为整饬税务期，迄于 1937年
4月，止于 6月，主要由所得税事务处负责核查营利

事业资本申报情况，普查公职人员、自由职业者及相

关从业者之税源情况，稽核存款纳税情况及公司债

券股票所得纳税情况，上述事项由各省(市)所得税办

事处着实查办。

1936年 10月，所得税部分开征后，南京国民政

府财政部将直接税筹备处改制为所得税事务处。同

时，规定各省(市)应尽快设立稽征局。如未能按期实

施，应由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派专员组建办事处，督

办征收事宜。尽管财政部的政令言之凿凿，但在实

际推行中还是存在诸多问题。譬如，针对东南沿海

等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控制区域，征收工作较为顺

利。相较于此，四川、云南、广西、察哈尔等地则颇为

周折，主要是地方势力过于强劲，仅靠法令将难以真

正贯彻实施。

在财政部的大力推行下，各地先后建立了所得

税办事处。1936年10月，首个地方所得税办事处在

上海成立，由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副

主任梁敬铸具体负责。梁敬铸抵达上海后，衡情度

势，决定从上海的会计师行业寻找突破口，“以上海

会计师为工商业大资本家的智囊，大商号、大工厂各

聘会计师为常年顾问，而开征所得税又增添了会计

师一桩业务项目，开辟了一条生财大道”，徐永祚和

潘序伦等沪上著名会计师纷纷撰文表示支持开征所

得税。此后，上海市商会也发表通电，表示赞成开征

所得税。上海的举措给全国产生了示范性效应，12
月，广东、江苏、安徽等省，先后成立办事处。1937年
1月至 5月，山西、绥远、晋察、陕西等地也相继成立

了办事处。

(五)所得税征管人才的培养

所得税征收机构成立后，拔擢和培养专业稽征

人才就显得尤为迫切。所得税开征之初，为了稳妥

起见，高秉坊建议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遴选得力人

员赴各省筹办开征事宜，即从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

及所得税筹备处人员中选派三五人加以整训，所选

之人不仅要在“所得税技术、手续富有研究”，还要与

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感情素洽”。南京国民

政府颁行《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暂行组织章程》后，

遴选人员可按章派差、易于调遣。在高秉坊看来，拔

擢人才是所得税顺利开征的必备条件，所以选派之

人应具备深厚的财经素养，且大多有留洋背景，或当

地有名望的财经人士。

为了培养所得税征收人才，1936年7月，南京国

注：上述款项自1936年10月1日起征收。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经济论文集(第3集)》，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298页。

表6 第三类：证券存款所得 单位：元

征税范围

免税范围

税率

计税方法

凡公债公司债股票及存款利息之所得

甲 .各级政府机关存款
乙 .公务员及劳工之法定储蓄金
丙 .教育慈善机关或团体之基金存款
丁 .教育储金之每年所得息金未达一百元者

一律50‰
以每次或结算时所付给之利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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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考试院审核公布了《财政部直接税税务人员

考试规则》，按照规则稽征人员需参加考试，经培训

合格后，方可从业。考试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两类，

凡具有高中文凭或职业学校之毕业生，可参加初级

班考试；凡具有大学学历或财经会计专门之毕业生，

则参加高级班考试。稽征人员的考试科目，除经济、

会计、税制、法令等业务科目外，还需考查党义、国文

(论说及公文写作)、外语等公共科目。凡笔试通过

者，还需参加面试，只有笔试、面试俱优者，才能分入

训练班参加后期培训，经2个月期满后，按照成绩优

劣，委以职务。

此外，各地所得税处还与本省教育机构合作，联

合培养稽征人才。1937年 3月，南京国民政府浙江

省所得税处与杭州高级中学签订人才培养协议，决

定在杭州高级中学内开设“直接税通论”和“财政法

规”两门课程，并由所得税事务处延聘专家任教。双

方约定，凡两门课程通过者，毕业后由所得税事务处

优先聘用。同时，两门课程的教学方案、质量评估、

考试安排等也由所得税事务处协助管理。

三、涉税舆情：所得税的宣传与社会舆情的反应

(一)所得税的宣传

南京国民政府积极调动舆论宣传机构，做好所

得税的开征宣传工作。开征之初，南京国民政府财

政部就向民众宣传“有钱出钱，钱多多出，钱少少出，

无钱不出”，指出政府开征所得税的目的有两个：一

是战时筹款，以补助国库。二是改革税制，通过均衡

税赋达到征税公平，“以要求人民负担的公平为动

机，更因着时势的需要，外患的煎逼，预作着战时财

政未雨绸缪的准备”。

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还利用各种公开场

合，宣传所得税的特性及优点。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在公开演讲时，指出“所得税是一种最好的税

制，既公平普遍，而且收入也固定，又不致妨碍人民

生产事业的发展，各国都早已实行。”孔祥熙也利用

中央党部活动之机，向社会贤达介绍所得税，认为这

一新税将充分体现税负均衡的原则，认为征收所得

税“不在税收之多少，而在厉行税制之革新”，作为纳

税人“应忠实不欺，以表现其爱国救国之真诚”。

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不少财经界人士在各类报

刊上撰文，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诠释所得税开征的

优势及意义。各地所得税办事处也在本地人口集中

的商业街区张贴宣传标语，并召集各界名流座谈、报

告。新闻宣传机构也发表社论，号召民众拥护。在

抗日战争日益严峻的情势下，全国人民秉持国家和

民族大义的热忱，对所得税的开征表示衷心拥护，从

而推动了所得税的顺利开征。

(二)社会舆情的反应

不吝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积极推动所得税的开

征，除了实施战时财政政策外，还冀望以此构建公平

的税制体系。政府、新闻媒体、专家及纳税人均从各

自角度，对所得税的开征问题展开激烈讨论。政府

方面极力渲染开征所得税的优势及益处，并巧借全

民族抗战同仇敌忾之情，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新

闻媒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媒体，其立场大体

与政府保持一致，如《中央日报》就用大篇幅版面，对

所得税的征收政策进行解释；一类是民间媒体，其尽

管未对所得税的开征提出异议，但对征收条例的部

分条款或细则提出了修订意见。学者则从税收理论

方面，论证所得税的优点及合理性，整体上对新税表

示支持。

然而，以工商界人士为主体的所得税纳税人群

体，则认为开征时机尚不成熟，要求政府缓征，并推

选代表与政府反复商洽。1941年 7月，苏州吴县商

会就召集各同业公会讨论修正所得税条例，提出“薪

给报酬所得在此生活程度高涨之下，应请从缓征

收”，并转呈苏州区所得税办事处核准示复。苏州

区所得税办事处则告知吴县商会，“在未复准以前，

对于是项存利所得之税应请暂缓扣缴，以归一律”。

其他自由职业者，则表达了要减低税负的呼声。会

计师行业认为这次税改对行业发展而言，是一次难

得的机遇。1935年11月19日，在上海市会计师公会

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与会代表认为“所得税法规

定，所得额须经会计师证明与评定分别列入，现财部

已批交赋税司作起草时之参考。应否推员再与赋税

司司长陈述意见俾促实现案。议决：推谢霖理事接

洽”。所得税法规定政府征收所得税，须经会计师

证明和评定，则会计师在业务上的权力空间将会很

大。当然，他们也提出所得税的税率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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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情况看，社会舆论中除纳税人群体因

自身利益诉求提出异议外，其他社会阶层对所得

税的征收均有所期待。尽管不少人提出了税负过

高、征纳环节失衡等诸多问题，但是所得税还是如期

开征了。

四、税务稽查：所得税的稽征与纳税申报

(一)所得税开征之后的困境

所得税开征一年之后，时局就陡然发生巨变。

1937年 7月 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

的枪声打响。战事骤起，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东南

沿海的大片国土沦丧于日军的铁蹄之下，既有的盐

税、关税、统税等财税来源捉襟见肘，南京国民政府

的财政状况面临崩溃的边缘。1937年底，上海、南京

等工商业重镇也相继沦陷，致使所得税的主要税源

地也随之丢失。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

随政府迁往重庆，为了维持局面，重庆政府不得不开

拓西南、西北和部分东南地区的税源。为了紧缩编

制，提高征税效率，西南的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

省所得税办事处合为一处，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

新疆四省所得税办事处合为一处。据记载，抗战之

初，重庆政府设立的省(市)一级办事处仅有24处，分

处仅剩86处。1939年，河南、山东两省因遭日寇侵

略，两省所得税办事处暂时撤销，所辖分处也分别撤

并，改由省一级所得税办事处直接管理，后又指定邻

省代为监管。

1940年 4月，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得税事务

处颁布了《战区及邻近战区所得税稽征机关暂行处

理办法》，规定“各省处、分处因战事关系有移驻之必

要时，应以当地中央银行或省、县政府移驻地为移驻

之标准”。同时，因战事原因需撤销省(市)所得税事

务处的，其名义应予以保留。战区内的区(县)分处，

或合并改为省直辖区(县)分处，或兼办两地及以上区

(县)分处业务。直辖区(县)分处如需办理邻县征收业

务时，应当组建督征团合署办理。经调查，抗战中期

全国仅剩省 (市)一级所得税事务处 14个，分处 74
个。所得税事务处的撤并与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税源的锐减。

(二)纳税申报产生的稽查问题

尽管晚清之际就已提议开征所得税，但直至南

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方才施行。所得税的征收与管理

工作，毋论对税务稽征人员还是纳税人，都属于新事

物。在征管实践中，所得税办事处采取的征税方式，

大抵采取申报查账、货运登记、税务稽征、行政复议

等流程，特别针对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税的征收环

节，纳税人申报所得额必须经过税务机关核查，方能

厘定纳税金额。核查的关键是工商业者的会计账

簿，“本处开征之所得税，尤以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

为最。关于营业资本之申报、纯益之计算与纳税额

之核定，均非有完备之簿记、精密之记载，则难期正

确”。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商家的账本向来就

是商业机密，大多持有对内和对外两个账本。即便

是商家自愿将账本交于税务机关稽核，但往往总是

科目不全、账簿过简，有的商贩小本经营，根本没有

账簿，因此无法按所得税征收条例一一核准。况且，

纳税人为了偷逃税款，往往会贿赂稽征人员，隐报瞒

报的情况习以为常。此外，当时的中国人又有名又

有字，户名不划一，财产根本无法确实调查，给稽征

工作增添难度。

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对此提出要改良旧式账

簿，采用官制账簿。1939年4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

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认为“工商企业因随时代进步，

对于旧式簿记渐感不敷应用，爰自规划改良，以求其

适合实际需要者比比皆是”，遂提出了《改良商业簿

记方案》。这一改良方案兼顾企业利益，以便适合实

际需要、注重商家的经济条件，并对财税人员如何调

查和整理进行了细致指导。

当然，改革旧式商业账簿，建立现代账簿，绝非

易事。当时，所得税事务处在稽征营利事业所得时，

采取“查账征收”和“径行决定”两种征收方式。按照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所得税征收暂行条例》，凡逾

期不报、隐匿虚报、怠不提账者，可采取“径行决定”，

即由所得税征管人员比照同行业利润水平及营业状

况，大致估算其应缴纳税额。“径行决定”征收方式

有三类，即比较估计、正面估计、侧面估计，“凡营业

规模大、账簿比较健全的工商户，实行查账征收。对

无账户或账簿不健全，以及匿报、伪报、迟招、不报等

工商户，则径行决定税额。”不少商户因账户不全，

会主动要求稽征人员估税。事实上，“工商户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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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账据不全及迟报、伪报等情况较为普遍，每年按

径行决定方法办理者，比例极大”。据记载，仅在陪

都重庆所得税办事处所辖之区域内，采取“径行决

定”之商户，占应征总户数的90％。

事实上，毋论是“查账征收”，还是“径行决定”都

存在一定的弊端，这些都会影响所得税的稽征工作。

(三)所得税开征后的征纳矛盾

1940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重庆政府为了增加

税源，开征过分利得税。但囿于税率过高、税负过

重，致使商人滥造假账，而且手段各式、花样繁多。

缘于所得税稽征人才缺乏，所聘用的查账人员往往

缺乏会计基础知识和查账技巧，以致伪造假账者大

行其道。为了推动征税工作的顺利开展，所得税办

事处加大纳税遵从的宣传力度，并采取工作竞赛、督

办征收、协办征收、奖励告密等方法，提高稽征工作

效率。

征纳双方的矛盾和博弈始终存在，商民控诉涉

税案件时有发生。1940年，江西省商界联合会向南

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反映，省内各地商人纷纷呈请，江

西所得税办事处在征收税款时，时常与各地商家发

生争执。商人备感痛楚，请求商会出面与政府商洽，

“永丰、新余、萍乡、吉安等十五个商会来函，或因税

员估计失实，征税苛重；或以战后市面冷落，请缓征

第一类所得税；或请制止税员滥职捕人；或请制止税

员苛索；或以税员朦征税款，迹近炸欺等情”。1942
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向财政部控诉重庆所得

税事务处在征收去年所得税税款时，毋论有无隐匿

伪造的事实，均采取“径行决定”，其所征税款超过申

报应纳税款数倍，引起纳税人的强烈不满。税务征

收机构则辩驳到，认为逃税是商人之一贯伎俩，愈富

者愈想逃税，伪造账簿乃是常态。甚至不少商家以

黑价交易，然后以官价记账，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并

声称“已获有商人自备之黑价行情簿及黑价记载之

真实账册，所以斟酌周详，施行估计”。

可见，一方面，不少工商业者利用伪账簿等手

段，借机偷逃税款。另一方面，所得税征收机构疏于

精细化征管，为简化稽征，毋论实情均采取“径行决

定”，从而引发征纳双方的矛盾与冲突，客观上造成

税款的流失和政府的财政损失。

五、余论

综观近代以后所得税在中国的引介与开征历

程，始终与政府的财政危机休戚相关。尽管屡次提

议开征，但总是造成“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情况。

南京国民政府能最终推行所得税的开征，主要有两

方面的因素：一是抗战局势的持续恶化，激发了民众

的爱国热情，从而支持政府开征新税。二是社会各

界大多冀望通过改革税制，以达到均衡税负、公平征

税的目的。

尽管社会舆论对开征所得税持有不同的声音，

但是所得税开征最终还是顺利实施。所得税开征之

后面临诸多问题，导致征收不利，主要有4个方面的

原因：一是战争的持续扩大，使得税源不断锐减。二

是在华外资企业，凭藉政治特权，阻挠所得税的征

收。三是囿于稽征人才的匮乏，以致缺乏科学的征

收技术和手段。四是旧式账簿的固有弊端，导致稽

征税款难度增大。但毋庸置喙，所得税的开征，促进

了国家税收治理体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

族工商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对推动中国近代财政体

制的变革与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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